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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： 

大同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為提供進駐企業各專業諮詢或輔導，應建立諮詢輔導專家群。

為使輔導效果更為彰著，訂定輔導辦法，以強化本中心之輔導功能。 

 

2. 進駐企業輔導顧問暨輔導老師遴選及聘任辦法： 

2.1. 進駐企業輔導顧問暨輔導老師之資格，至少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 

2.1.1. 任職於各大學講師以上。 

2.1.2. 專業領域五年以上經驗，著有實績。 

2.1.3. 負責公司營運，具五年以上運作經驗，著有實績。 

2.1.4. 各專業或顧問公司合格成員，著有實績。 

2.2. 進駐企業輔導顧問暨導師之遴選與聘任，由創新育成中心視進駐企業特質與需

求遴選之，其可能人選可由進駐廠商推薦或創新育成中心推薦，經創新育成中

心計畫主持人同意後聘任之。 

2.3. 進駐企業輔導顧問暨導師之專長，以企業當年度主要輔導需求領域為準，每家

企業之導師以二人以內為限，每位專家最多擔任兩家企業之導師，任期一年為

準，期滿得視需求續聘之。 

 

3. 進駐企業輔導顧問暨導師制度實施辦法： 

3.1. 遴選通過之輔導專家，由創新育成中心支付****元/人次之諮詢輔導費，為使創

新育成中心掌握進駐企業之輔導進度與績效，輔導專家應配合撰寫諮詢輔導記

錄表。前述紀錄表單之撰寫，應包含具體輔導需求之解決諮詢過程記錄，可由

所輔導之進駐企業代為記錄，呈專家審閱後簽章。育成中心並得視紀錄內容核

定是否可申請費用補助。 

3.2. 受聘擔任導師之輔導專家，由創新育成中心支付每家進駐企業每月***元之導師

費，為使創新育成中心掌握進駐企業之輔導進度與績效，受聘導師應配合每月

撰寫二張諮詢輔導記錄表。前述紀錄表單之撰寫，可由所輔導之進駐企業代為

記錄，呈導師審閱後簽章。 

3.3. 輔導項目： 

3.3.1. 進駐企業輔導顧問暨受聘擔任導師之輔導專家，應就其專業領域提供口頭或

書面企畫、資訊、訓練與經驗，其諮詢方式以面談為主，亦可利用電話、電

子郵件等為之。 

3.3.2. 所輔導之進駐企業進行階段性培育檢討會議時，導師應儘量出席該項會議或

協助提供輔導諮詢。 

3.4. 受聘擔任導師之輔導專家，為創新育成中心之當然推動委員。推動委員之工作

項目如下： 

3.4.1. 協助創新育成中心評選申請進駐之企業。 

3.4.2. 保密義務：推動委員對於創新育成中心及其進駐企業所提供之相關營運資料

應盡保密義務與善良管理人責任。 

3.4.3. 工作酬金：由創新育成中心依會議與工作性質，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專案計

畫預算執行標準，支付工作酬金。 

 

4. 使用表單： 

4.1. 大同大學育成中心顧問諮詢記錄表    (F-A1410-012) 


